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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宅翻建30余年遭遇拆迁
兄弟姐妹起纷争诉至法院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胡珺

子女协议

合力翻建老宅

30 多年前， 住在本市光复路

上的杨家是个热闹的大家庭， 杨光

与妻子肖芬老人膝下有六子二女，

其中老三、 老四还是一对龙凤胎。

除了长子早逝， 其他七个子女一个

个长大成人， 最小的三个兄弟也到

了结婚成家的年龄， 但住房存在困

难。

1983 年的 10 月 1 日， 父亲把

一家人凑到一起 ， 开了个家庭会

议， 协商由三个最小的儿子出资将

光复路的两层房子拆除翻建为三层

的住房， 一人抽签分一层， 自己和

老伴能有个住处安享晚年就可以

了。

子女七人一致同意后， 由老三

乐明执笔， 其他兄弟姐妹见证， 拟

定了一份 《协议书》， 老父亲让所

有子女全都签了名。

然而百密一疏的是， 老父亲本

人并没有在这份 《协议书 》 上签

字。

再订协议

明确补偿方式

1989 年春天 ， 此时母亲肖芬

已离世三年。 房子建好了， 一家人

其乐融融地帮着小兄弟们搬进新的

住所， 搬进新房的三个兄弟担心以

后再有什么纠纷， 又召开了一次家

庭会议。

这一次 ， 他们在重新签订的

《协议书》 明确载明：

“兹有光复路杨光生有五男二

女， 房屋一幢， 父母在世将房屋分

给子女， 房屋原价折人民币壹仟伍

佰元整， 每人应分得人民币贰佰壹

拾肆元贰角玖分。”

协议签订后， 由居住的三个兄

弟出钱支付给了另外四人， 领钱的

人在协议上签了字。

虽然有了这样的协议 ， 但

1989 年对私房进行登记时 ， 有关

部门告知只能登记在原土地权人杨

光的名下， 所以该房子产权最终登

记在老人名下。

而到了 1993 年， 老人杨光也

去世了。

遭遇动迁

引发家族矛盾

1999 年 ， 考虑到光复路房屋

实际权利人与登记不符， 子女们想

通过公证的方式变更登记， 四个领

款的兄弟姐妹也非常配合地签订了

《放弃继承权声明书》。

但因为有人在外地， 一直没约

到时间一起去公证处， 所以最终的

继承公证没有完成。

斗转星移， 2013 年 10 月， 距

离杨家第一次家庭会议 30 年之远，

涉案房屋遇到了征收拆迁。

此时， 当年分住三层的三兄弟

中， 六弟杨海已经故去， 七弟杨福

和老八杨财也早已为人夫 、 为人

父。

而当年的 58.6 平方米的房屋

也被划分为居住部分和非居住部

分， 分别进行了补偿， 总的拆迁补

偿款超过七百多万元， 可购买安置

房屋六套。

因为利益巨大， 最终引发了兄

妹间的利益纠葛。

遭到起诉

要求分动迁款

2014 年春天， 当年领取了 214

元房屋折现款的龙凤胎乐明和乐凤

将所有兄弟姐妹及户籍在该户内的

家属全部告上法庭， 要求共同分割

拆迁款。

在法院释明诉讼风险后， 原告

将诉请改为要求确认拆迁安置款中

父亲的遗产份额。

当时的闸北区法院在经过细致

的审理之后， 对各笔拆迁款的性质

进行了甄别。

法院一审认定杨光系涉诉房屋

的产权人， 系争房屋征收补偿款中

房屋本身价值部分应属于所有人所

有， 最终认定光复路房屋征收补偿

款中属于老人杨光的补偿款数额为

150 万元。

判决之后， 两原告不服一审判

决中认定的 150 万元， 认为补偿款

应为 320 万元， 后经二审， 依然维

持了原判。

作为被告方房屋实际居住使用

的三兄弟及家属的代理律师， 我个

人认为， 这个一审判决也存在一定

问题， 法院避开了父亲杨光已经在

生前将属于自己的房屋实际处分，

仅仅是房屋的登记所有人、 而非实

际所有人的事实， 认定了杨光在拆

迁款中享有遗产份额。

但因为这个诉讼仅是确认之

诉， 并没有判决被告承担任何实体

的义务， 我的委托人们也就没有上

诉。

法院判决

如今反悔无效

然而原告在没有拿到实际利益

前， 不可能就此作罢。

原告龙凤胎兄妹于 2016 年再

次起诉所有兄弟姐妹， 要求继承上

一个法院判决认定的杨光老人所享

有的 150 万元补偿款， 作为遗产析

产继承。

作为被告方， 我们自然出示了

家庭协议和放弃声明书这些重要的

书证。

原告一开始是完全抵赖， 不承

认是自己的签名， 后经笔迹鉴定为

原告签名后， 原告开始提出其他的

理由。

比如， 《协议书》 未有被继承

人的签字， 所以关于房屋的处分无

效；

放弃声明书未进行公证， 应为

无效；

声明中仅声明放弃父亲的财

产 ， 但并未放弃对母亲财产的继

承。

作为被告的代理人， 我一一给

出了反驳理由：

首先， 1983 年和 1989 年的两

份 《协议书》 是法定继承人对个人

期待利益的合法处分， 虽然签订协

议时遗产继承尚未发生， 但法定继

承人对确定的遗产有可期待性利

益， 属于财产性权利， 其可以通过

协议自主处分。

而且当初的协议已经明确载

明， 所分得的现金款代表着产权，

原告均签字确认。

其次， 该房屋第一次做权属登

记的是父亲一人的名字， 而前案法

院认定的也是父亲名下的遗产， 所

以不存在母亲遗产的说法， 而父亲

的遗产原告已经书面明示放弃。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继承人放弃

继承的时间和效力。

我国 《继承法》 第 25 条规定

继承开始后， 继承人放弃继承的，

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的意思

表示。

继承人放弃继承权， 是一种单方

面的法律行为， 不必经过人民法院的

批准或其他继承人许可。

倘若允许放弃继承的表示随意撤

回， 不仅会影响遗产分割的进行， 而

且不利于继承关系的稳定， 不利于公

民的生产和生活。

因此， 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

中规定： “遗产处理前或在诉讼进行

中， 继承人对放弃继承翻悔的， 由人

民法院根据其提出的具体理由， 决定

是否承认。 遗产处理后， 继承人对放

弃继承翻悔的， 不予承认。”

最后， 法院完全采纳了我的代理

意见， 认定被继承人杨光老人生前就

已经按照房屋的价值分割给子女们，

未分得房屋的子女也已获得了房屋的

对价， 在此基础上， 认定放弃继承的

声明有效。

如今原告的主张是对自己曾经明

确的意思表示的反悔， 缺乏事实和法

律依据， 法院不予支持， 驳回原告诉

请。

原告长达三年的诉讼， 至此终于

宣告结束。

然而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是否还

能延续， 我就不得而知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西汉文学家刘向曾在 《战国策》 中警示世人： “家有水义之

财， 测伤本”， 而现代版的 “水义之财”， 莫过于从天而降的巨额

拆迁补偿款。

在当初未曾预料的利益面前， 原本的协议、 承诺和骨肉亲情

都失去了约束力。

法律也许挽救不了破碎的亲情， 但能给予人们重新定位亲情

与利益的机会， 以威严重新稳定因为利益而不安的秩序， 以公正

平息家庭矛盾的战火 ， 以情理唤醒沉睡在人们心底的道德良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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